人才引进上报材料清单
呈报单位：（盖章）                                拟引进人员姓名：

	序号
	上 报 材 料 名 称
	类  型
	上报情况
	核准情况
	备  注

	1
	《人才引进（录用）呈报表》
	原件
	
	
	

	2
	《商调（录用）人员审查表》（一）（二）
	原件
	
	
	

	3
	借聘一年以上单位出具工作及现实鉴定
	原件
	
	
	

	4
	计划生育证明
	《拟调人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
	原件
	
	
	

	
	
	《结婚证》
	复印件(验原件)
	
	
	

	
	
	《离婚证》及协议   （离婚）
	复印件(验原件)
	
	
	

	
	
	《独生子女证》
	复印件(验原件)
	
	
	

	
	
	《节育证明》         

 （查环查孕证明，到市、区计生中心办）
	原件
	
	
	40周岁以下已婚女性

	
	
	二孩核实证明           （市计生办）
	原件
	
	
	

	
	
	《在校证明》     (16岁以上在校中学生)
	原件
	
	
	

	5
	《体检表》
	原件
	
	
	

	6
	学历证明
	《毕业证》（中专以上学历）
	复印件(验原件)
	
	
	成教系列需验证

	
	
	《学位证》
	复印件(验原件)
	
	
	

	7
	职称
	《专业技术资格证》
	复印件(验原件)
	
	
	

	
	
	职称审核证明   (高级职称人员提供)
	原件
	
	
	附材料首页

	8
	已婚单调
	配偶原单位工作及现实鉴定
	原件
	
	
	

	
	
	借聘一年以上单位出具工作及现实鉴定
	原件
	
	
	

	
	
	学历证和职称证
	复印件(验原件)
	
	
	

	9
	分居
	配偶深圳户口、身份证
	复印件(验原件)
	
	
	

	
	
	配偶入深圳调动通知或毕业生介绍信
	复印件(验原件)
	
	
	

	10
	宝安或龙岗调入
	入宝安或龙岗区的调动通知或毕业生介绍信
	复印件(验原件)
	
	
	

	
	
	宝安或龙岗区的户口、身份证
	复印件(验原件)
	
	
	

	
	
	区人事局同意调出函
	原件
	
	
	

	11
	编制手续    (企业不需提供)
	原件
	
	
	企业不提供

	12
	拟引进人员人事档案
	原件
	
	
	


说明： 1、此表作为在向深圳市人事局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处上报引进在职人才的材料附表；

2、未列出项目根据本人的具体情况来填写； 

3、第1至7、12项是必须提供的材料；已婚单调的加第8项；分居的加第9项；从宝安、龙岗调入特区内除上述材料外，还须加附第10项；

4、 “上报情况”栏中根据“引进在职人才业务指南”中的要求备齐材料的情况并如实填写“√”； 

5、 上报材料时，需交验呈报单位的《人事立户登记证》（原件）。

